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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书 处秘 书 处秘 书 处秘 书 处  
  

 

联合国  

 
20 August 1998 

   秘书长公报 

   政治事务部的组织 

 秘书长依照题为 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 的

ST/SGB/1997/5 号秘书长公报,为建立政治事务部的组
织结构,特颁布下列规定: 

第 1节. 一般的规定 

 本公报应与题为 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 的

ST/SGB/1997/5号秘书长公报一并适用  

第 2节. 职能和组织 

2.1 政治事务部: 

 (a) 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和支助 ,以便他依照
联合国宪章 的有关规定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

授权,履行他在预防 控制和解决冲突 包括冲突后缔

造和平方面的全球性职责 该部是联合国内部在冲突

后缔造和平方面的联络中心; 

 (b) 在秘书长与会员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 尤其

是与联合国合作的区域组织 包括 宪章 第八章所

规定区域组织之间关系的政治方面,向秘书长提供咨询
意见和支助,即起草信函 为秘书长与各组织的代表举

行的会议提供简报资料,并制作这种会议的记录; 

 (c) 就选举援助事项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和支
助,确保适当考虑并答复会员国关于此种援助的请求
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是联合国选举援助活动的联络

人; 

 (d) 向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以及巴勒斯坦人
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支助和秘书处

服务; 

 (e) 向大会及其附属机构 其中包括给予殖民地

国家和人们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二十四国

特别委员会 提供实质性支助  

2.2 该部按照本公报的说明,分为若干组织单位  

2.3 该部由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领导 副秘书长和

各组织单位的负责人员,除本公报中所列的具体职能外,
还履行 ST/SGB/1997/5 号秘书长公报中所列 适用于

其职位的一般职能  

第 3节.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

3.1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向秘书长负责  

3.2 副秘书长负责政治事务部的一切活动及其行政工
作;就所有政治事项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和支助;向秘
书长特使/特别代表 并酌情向其他外地代表提供政治

指导和指示;代表秘书长指导和管理友好特派团 实况

调查团和其他特别政治特派团 ;代表秘书长进行与预
防 控制和解决争端 包括冲突后缔造和平有关的外

交活动;召开并主持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会会议;担任秘
书处内部一切关于选举援助事项的联络人;通过两名助
理秘书长,领导向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关以及巴勒斯
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支助和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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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处服务,并向大会及其附属机构 其中包括二十四国

特别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支助  

第 4节. 副秘书长办公室 

4.1 副秘书长办公室由一名主任领导 主任向副秘书

长负责  

4.2 办公室的核心职能如下: 

 (a) 监测该部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; 

 (b) 就该部的政策和准则向副秘书长提供咨询意
见,并处理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具体问题; 

 (c) 编写关于政治和管理问题的报告和说明,供副
秘书长审查; 

 (d) 担任该部各方面工作的资料的协调中心; 

 (e) 协调部门间活动,并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; 

 (f)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,与其他各部厅 基金和计

划署进行协商 谈判和协调; 

 (g) 代表该部或安排该部代表出席适当的会议; 

 (h) 监督执行办公室以及副秘书长授权设立的该
部各工作队或工作组的活动  

第 5节. 助理秘书长 

 两名助理秘书长协助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进行

工作,监督与预防 控制和解决冲突 包括冲突后缔造
和平有关,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有
关 以及与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有关的工作 助

理秘书长向副秘书长负责  

第 6节. 区域司 

6.1 共有四个区域司:两个司负责非洲,一个司负责亚洲,
一个司负责美洲和欧洲 每个区域司均由一名司长领

导 司长通过一名助理秘书长向副秘书长负责  

6.2 区域司的核心职能如下: 

 (a) 确定可能发生危机的地区,并就影响国际和平
与安全的事态发展和局势向秘书长提出预警; 

 (b) 规划并参与实况调查 建立和平及其他特派

团,前往实际或可能发生冲突而可能需要秘书长作出或
秘书长已经作出预防性努力和建立和平努力的地区; 

 (c) 向秘书长为协助进行预防性外交 建立和平

工作而任命的特别代表和其他高级官员提供政治指导

和支助 就维持和平行动而言,将通过维持和平行动部
提供这类指导和支助; 

 (d) 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,以便对于在冲突后缔
造和平工作提供全面的政治指导,并为此目的,向联合国
各方案 基金和机构提供指导; 

 (e) 为秘书长及其高级官员编写分析性简报和深
入的分析报告,内容集中分析各种影响和平与安全的新
趋势,并酌情提出咨询意见和(或)建议,以供本组织可能
采取行动; 

 (f) 促进联合国系统关于善政和民主化问题的活
动; 

 (g) 编写简报大纲 背景文件和谈话要点,供秘书
长与会员国代表会晤; 

 (h) 与非殖民化股合作,向托管理事会和大会各附
属机构,包括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(第四委员会)
和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,提供实质性支助; 

 (i) 编写秘书长提交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报告; 

 (j) 同区域组织和安排的秘书处保持并发展合作,
办法是举行联席会议 进行协商 联络和出席它们举

行的会议; 

 (k) 在总部或会员国首都与会员国联络 协商和

谈判; 

 (l) 同联合国其他部厅及其他有关机构和专家维
持并扩大联系; 

 (m) 与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保持联
系,并参加与该部的任务有关的讨论会和学术会议  

第 7节. 选举援助司 

7.1 选举援助司由一名司长领导 司长向副秘书长负

责  

7.2 该司的核心职能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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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a) 向副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和协助,以便他履行
作为联合国选举援助活动协调中心的职能; 

 (b) 审查关于选举援助方案的要求,并就方案的执
行问题提供咨询意见; 

 (c) 协调会员国提出的选举援助的要求,并将这些
要求转达给适当的机构; 

 (d) 协调并支助其他国际观察员的活动; 

 (e) 派遣需要评价团,以确定要求此种援助的国家
的具体需要; 

 (f) 建立制度化记忆,确保向办理选举的会员国提
供的援助始终一致; 

 (g) 编制并维持一本名册,开列既能提供技术援助,
并能协助核查选举过程的国际专家; 

 (h) 与各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保持联系,确
保与它们建立适当的工作安排; 

 (i) 建立区域性选举组织网络,作为在区域一级开
展协调活动及交流专门知识的工具; 

 (j) 编写秘书长提交大会的关于联合国加强定期
举行真正选举原则效力的活动的报告  

第 8节. 安全理事会事务司 

8.1 安全理事会事务司由一名司长领导 司长通过一

名助理秘书长向副秘书长负责  

8.2 该司分成四个组织单位,即安全理事会秘书处事务
处 安全理事会附属机关事务处 安全理事会惯例和

宪章研究处以及军事参谋团秘书处 各处均由一名处

长领导 处长向司长负责  

8.3 安全理事会秘书处事务处的核心职能如下: 

 (a) 为安理会 包括正式会议 安理会处理程序

事项的常设附属机关 非正式协商及非正式工作组的

工作提供实质性支助和秘书处服务; 

 (b) 与安理会成员和非成员 秘书处其他部厅以

及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组织保持必要的联系; 

 (c) 为秘书长编写每日安理会活动摘要; 

 (d) 编写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; 

 (e) 处理秘书长的报告以及秘书长或会员国和非
会员国的来文并将其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印发; 

 (f) 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附录,处理并定
期印发从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收到的涉及安全理事会处

理中事项的正式信函和来文的清单  

8.4 安全理事会附属机关事务处的核心职能如下: 

 (a) 向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关 包括各制裁委员

会提供实质性支助和秘书处服务; 

 (b) 依照需要,起草附属机关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; 

 (c) 依照要求,编写与安全理事会或附属机关工作
有关的问题的分析和评价报告; 

 (d) 监测制裁方面的事态发展,包括与 宪章 第

五十条有关的情况; 

 (e) 与各代表团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保持联系; 

 (f) 就与安全理事会有关附属机关的工作相关的
问题,向其他部厅提供资料; 

 (g) 处理从各国和各组织收到涉及属于有关附属
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的来文和申请书; 

 (h) 为 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 编写关于 宪

章 有关条款的研究报告  

8.5 安全理事会惯例和宪章研究处的核心职能如下: 

 (a) 编写关于 联合国宪章 和安全理事会暂行

议事规则的解释和适用的分析性研究报告; 

 (b) 编写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 ; 

 (c) 在 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 的出版方面,与
法律事务厅合作,并替 汇编 编写关于国际和平与安

全的条款的研究报告; 

 (d) 依照需要,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和成员 并酌情

为秘书处进行关于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的研究  

8.6 军事参谋团秘书处的核心职能如下: 

 (a) 在军事参谋团会议的筹备 举行和所产生的

行动方面,向军事参谋团提供秘书处支助和咨询意见; 

 (b) 为 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 编写关于 宪

章 有关条款的研究报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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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节. 非殖民化股 

9.1 非殖民化股由一名股长领导 股长通过一名助理

秘书长向副秘书长负责  

9.2 非殖民化股的核心职能如下  

 (a) 在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及其特派访问团和其
他特派团以及大会审查与非殖民化有关的问题时,为其
提供实质性支助; 

 (b) 研究和分析调查剩余的十七个非自治领土的
状况,并就此提出报告; 

 (c) 协助特别委员会编写它提交大会的报告; 

 (d) 收集 审阅和分发与非殖民化有关的基本材

料 研究报告和文章; 

 (e) 与新闻部合作,推动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宣传
运动; 

 (f) 促进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的机构为非
自治领土人民提供援助; 

 (g) 为托管理事会提供必要实质服务,并根据托管
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在其举行会议时协助理事会编写报

告; 

 (h) 为 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 编写关于 宪

章 有关条款的研究报告  

第 10节.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 

10.1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由一名司长领导 司长通过

一名助理秘书长向副秘书长负责  

10.2 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的核心职能如下: 

 (a) 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及
其工作组和主席团提供实质性支助和秘书处服务; 

 (b) 协助委员会执行任务并宣传和执行其各项建
议; 

 (c) 替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区域讨论会 座谈会

和国际会议方案进行规划和组织并提供服务,并与积极
处理这个问题的组织进行协商和联络; 

 (d) 组织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一年一度的纪
念会; 

 (e) 编写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不可
剥夺权利的研究报告和出版物; 

 (f) 与新闻部合作,促进宣传这些研究报告和出版
物的工作; 

 (g) 建立并继续发展巴勒斯坦问题的计算机化信
息系统(巴勒斯坦信息系统)  

第 11节. 执行办公室 

11.1 执行办公室由一名执行干事领导 执行干事通过

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向副秘书长负责  

11.2 执行办公室的核心职能载于 ST/SGB/1997/5 号秘
书长公报第 7节  

第 12节. 最后规定 

12.1 本公报应于 1998年 9月 1日生效  

12.2 1997 年 9 月 15 日题为 政治事务部的组织 的

秘书长公报(ST/SGB/1997/7)就此作废  

 

       秘书长 

       科菲 安南(签名) 

 


